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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XIAMEN YAN PALACE BIRD’S NEST INDUSTRY CO., LTD.
廈門燕之屋燕窩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97）

於2025年12月22日舉行之
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廈門燕之屋燕窩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2月22日之
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2月4日之通函（「通
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臨時股東大會於2025年12
月22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假座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前埔路188號才子匯22
樓舉行。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長黃健先生主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所載之建議決議案已獲
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於臨時股東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65,500,000股，其中3,656,800股
由本公司持作庫存股份。為免生疑問，庫存股份持有人無權投票，並已就臨時股
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股東委任代理人人
數為1人。持有合共333,160,065股具表決權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1.57%）
的股東已親身或委任代理人出席臨時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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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12月22日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